弘光科技大學
研發成果技術轉移創作人名單及貢獻比例權益收入分配協議書
一、研發成果名稱：                                       
二、專利號碼：  本技術無專利則免填                       
三、計畫名稱及編號︰  若非計畫衍生則免填                  
四、創作人權益收入分配說明：請詳讀後填寫
經本研發成果所衍生之相關權益收入，將依「弘光科技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辦法」辦理。若本技術創作人為一人以上，請務必確認所列人員確實對本技術有實質貢獻，並針對本技術之貢獻度自行協調並填寫權益收入分配比例於下表，日後有關創作人權益收入分配，將依此原則辦理之。
	[bookmark: _GoBack]編號
	創作人
(發明人)
	身分證字號
	所屬單位
	職級
	關係
1發明人/ 2計畫主持人/ 3計畫共(協)同主持人/ 4計畫參與人等/ 5其他有貢獻之人員
	對本研發成果之貢獻程度(%)
	權益收入分配比例(%)

	1
	
	
	
	
	(請填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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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總  計
	
	
	
	
	100 %
	100 %



五、本案所有發明人同意上表貢獻程度及權益收入分配比例：
1. 發明人：___________________ (親簽)	日期：　　　年　　　月　　　日
2. 發明人：___________________ (親簽)	日期：　　　年　　　月　　　日
3. 發明人：___________________ (親簽)	日期：　　　年　　　月　　　日
4. 發明人：___________________ (親簽)	日期：　　　年　　　月　　　日
5. 發明人：___________________ (親簽)	日期：　　　年　　　月　　　日

六、其餘專利相關申請文件(切結書除外)，同意由       (發明人)代表簽名及申請。


弘光科技大學專利研發申請切結書

　　立切結書人為弘光科技大學　　　　　　　　(發明人姓名)，於任職期間所研發產出之技術「　　　　　　　　　　　」（以下簡稱本專利），同意以弘光科技大學名義申請專利，立切結書人爰聲明並保證如下：
一、立切結書人擔保本專利係任職於弘光科技大學期間，於職務上之研發成果，僅利用弘光科技大學資源自行研發，未利用立切結書人於其他單位服務期間之研發產出。
二、立切結書人保證其所提供之本專利申請資料正確無誤，並無任何冒充、抄襲、模仿、影射或違反智慧財產權及學術倫理等其他不實情形。
三、立切結書人同意遵守弘光科技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辦法，並配合弘光科技大學辦理一切專利申請、推廣運用及自行負擔維護費之必要程序。
	專利維護年期
	專利維護費用分攤比例
	最低維護年期

	美國
	台灣
或其他國家
	
	

	第一期
（1～3.5年）
	第 1～3 年
	依專利申請階段費用比例
	非政府計畫衍生

	第二期
（3.5～7.5年）
	第 4～6年
	本校50%
發明（創作）人50%
	政府計畫衍生

	第三期
（7.5～11.5年）
	第 7～9 年
	本校30%
發明（創作）人70%
	

	第四期
（11.5年）以上
	第 10 年以上
	發明（創作）人100%
	

	1.資助單位未同意終止維護前或發明(創作)人離職退休後，仍須依「弘光科技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辦法」繼續專利維護。
2.若本校發明(創作)人未盡義務繳納須負擔的專利費用，經專技委員會審查同意，可停權專利新案件申請。


四、非任職於弘光科技大學擔任共同發明人，已充分瞭解上述一至三點，並同意遵守「弘光科技大學專利研發申請切結書內容」。
立切結書人聲明若有違反上述任一點，導致弘光科技大學產生相關額外費用支出或遭致第三人求償，立切結書人同意自行負擔及賠償弘光科技大學包括但不限於前述費用等之一切損失，倘有冒充、抄襲、模仿、影射或違反智慧財產權及學術倫理等其他不實情形，願受法律責任。
※立切結書人
	發明人
	戶籍地址
	身分證字號
	親簽

	
	
	
	

	
	
	
	

	
	
	
	


※發明人簽署欄位不足請自行增列，所有專利申請案皆需簽署本切結書。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弘光科技大學專利申請評估表
	【本表僅供參考用，專利事務所公司可視實際情況簡答即可】

	[bookmark: _Hlk148109687]創 作 人
（發 明 人）人
	

	專利名稱
	

	專利種類
	□發明  □新型  □設計

	評估單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事務所

	【以下審查項目請事務所填答】

	評估意見
	審  查  項  目
	分數

	
	是否具備新穎性? (20%)
(請專利事務所搜尋是否有類似專利)
	

	
	是否具備實用性? (20%)
(是否可實際應用)
	

	
	是否具備進步性? (20%)
(是否較目前類似產品有較佳功能或效能)
	

	
	是否已完成雛型或功能驗證? (20%)
(是否有成品驗證或實驗數據)
	

	
	未來商品化之可能性? (20%)
(是否有廠商或使用者願意使用)
	

	
	總分
	

	專利法定要件之適格： □適格  □不適格

	綜合性意見（簡要陳述）(必填)：

	專利事務所
簽章
(可電子簽章)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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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期限：5年
